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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第十九屆學生自治會正、副會長

選舉登記單 

登記資格【請攜帶學生證給生輔組查驗並繳交 2吋大頭貼電子檔給訓育組】 

(一)於高一上學期內，學期總成績 60分（含）以上且未有累積小過以上處分者。 

(二)熱心負責，有領導能力，具有辦理活動經驗且對學生權益有一定了解者。 

(三)每位學生僅能參與一組，不可重複報名。 

(四)欲參選登記者，須經該班級任課教師三分之一連署通過且經高中部一二年級全體學生(非同班

級同儕)十分之一連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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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政見(請列點說明) 

 

登記連署 

該年段任課教師三分之一連署通過【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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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高中部一二年級全體學生(非同班級同儕)十分之一連署通過【56人】 

    

    

    

    

    

    

    

    

    

    

    

    

    

    

導師核章 生輔組核章 訓育組核章 學務主任核章 

    

 


